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4•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17年4月6日8时40分许，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北兴杨荷华侨农场处的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至花都区北兴段）项目SG01合同段（亦称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合同段，下面简称“SG01合同段”）的Z匝道第6联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广州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穗府办〔2013〕5号）的规定，经区政府批准，成立由区安监局牵头，区监察局、公安分局、人社局、总工会、花东镇政府等多个部门单位派员组成的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4·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调查认定，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4•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广州增城沙庄到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到花都北兴段）项目（路线起讫点：K13+145.1～K57+538.2）的建设单位是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该项目路线全长44.4km。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省广州增城沙庄到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到花都北兴段）项目核准的批复》（法改基础〔2012〕2214号）：该项目申请报告单位为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核准单位为国家发展改革委
，项目法人为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规划核准单位为国家交通运输部，选址批复单位为广东省建设厅，建设用地预审单位为国家国土资源部，环境影响报告批复单位为国家环境保护部，初步设计批准机关为国家交通运输部，施工图设计批准机关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用地预审审批机关为国家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批准机关为国家国土资源部办公厅，质量监督单位为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设计单位为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该项目经过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初审同意，经过国家交通运输部批准准予控制性工程先行施工。

SG01合同段施工桩号为K55+800～K57+538.172，主线全长1.738km。本施工合同段只包含杨荷互通，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北兴杨荷华侨农场处，为街北高速与本项目连接的枢纽互通，主要为本项目与街北高速交通转化服务，设Y、Z、B、C四条匝道，工程总造价为14630.5661万元，工期18个月。本标段主要工程有：路基填方157088m3，路基挖方22684m3，路基防护排水8393m3，匝道桥3020.104m/8座，涵洞7座，通道6座，桩基246根，桥涵混凝土 5.6万m3，钢筋7719t。

（二）工程承包情况

1、总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通过合法招投标途径将广州增城沙庄到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到花都北兴段）SG01合同段（路线起讫点：K55+800～K57+538.172）的工程施工发包给中标单位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铁二十三局”），双方签有施工合同协议书和安全生产合同。

2、监理单位：广东翔飞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通过合法招投标途径委托中标单位广东翔飞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下称“广东翔飞公司”）为广州增城沙庄到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到花都北兴段）第JL01施工监理合同段（路线起讫点：K33+300～K57+538.172）提供监理服务，双方签有《监理合同协议书》，合同价人民币贰仟肆佰贰拾陆万肆仟捌佰壹拾玖元（￥24264819.00元）。

本次事故所在标段路线起讫点为K55+800～K57+ 538.172，属第JL01施工监理合同段。

3、劳务分包单位：南京恒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将广州增城沙庄到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到花都北兴段）第SG01合同段项目桥梁工程建设的施工劳务分包给南京恒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南京恒地公司”），双方签有《公路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

4、材料供应及服务提供单位：天津鼎维固模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恒地与天津鼎维固模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鼎维固公司”）签订《物资租赁合同书》，向后者租用盘扣模架作为SG01合同段Z匝道的现浇连续箱梁支架。同时，依据合同约定，鼎维固公司配合南京恒地公司现场施工，提供3名技术指导人员。

据查，天津鼎维固公司提供的3名技术指导工人分别为张笑寒、范召银、张富奎。

（三）事故工地情况

1.工地现场布局

Z匝道2#桥全长612.535米，桥宽12.5～16.25米，最大桥高10.8米，跨越花干渠、规划路、既有路，共有7联。其中第6联位于17#-21#墩，各墩跨径分别为：34.5米、34.5米、50米、34.5米。18#-21#墩采用支架现浇预应力混泥土连续箱梁，箱梁施工采用分段满堂支架浇筑施工，施工时，先将桥位地基处理后，采用φ60×3.2mm盘扣式满堂脚手架单幅逐跨现浇施工工艺进行施工。

本事故发生地点位于20#桩～21#墩之间，事发时正在搭设支架。该处工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地面平整并已硬底化，工地呈南北走向，其中南北共有立杆29根，东西共有立杆12根，水平杆4根，下有底托，上有顶托，顶托上放置工字钢。为便于表述，现场布局采用（从南往北数的杆序，从东往西数杆序）坐标表示（如图1）。第一层水平杆高0.3米，第一、二层水平杆间距1.5米，第二、三层水平杆间距1.5米，第三、四层水平杆间距1.5米，顶托长度0.2米。（11,7）立杆距离（12,7）立杆1.5米，（12,7）立杆距离（12,8）立杆1.5米，（12,6）立杆距离（12,7）立杆1.2米。

[image: image1.png]SRR FEREE
WKL
A AFINEE 1
Ln
BAFATIEEL 5k ]
] Lien
BAFHFMEEL, 5K -
A ~lon
E—BAEHFER. a‘*
10 11 12

bl




图1：现场平面图和立杆示意图

2.事发现场取证

（1）事故发生位于（11,6）、（12,6）、（12,7）、（11,7）4点围成的1.5米见方的区域内。

（2）事发区域内有安全带1条，衣服2件（经核实，均系死者张富奎使用）。

（3）（11,7）、（12,7）、（12,8）、（11,8）区域内靠近（11,7）、（12,7）之间的扫地杆处有一顶黄色的安全帽，里面有少量血液。

（4）位于（11,7）、（12,7）之间的扫地杆上距离（12,7）立杆约0.5米处有一段长约10cm的血迹

（5）（10,6）、（11,6）、（11,7）、（10,7）区域内有4块碎肉呈散射状分部，其中最远端的一块碎肉距离死者头部与扫地杆的碰撞处约2.5米。

（6）各层水平杆上均无脚手板。

事发现场情况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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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事故现场平面图

（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调查情况

1. 南京恒地公司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分包单位南京恒地公司已制订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岗位（责任）制度、劳务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建筑劳务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有组织进场工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并对受训人员进行考核；已组织施工人员参加总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组织的安全技术交底并签字确认；已组织相关作业人员参与中铁二十三局自行举办的身体健康检查；已按照《公路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的要求指派现场负责人郑楚荣协助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标段项目经理部对劳务人员进行劳务作业管理。

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未建立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该公司制订的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岗位（责任）制度等规章制度均未涉及安全生产相关内容，故该单位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的规定。

（2）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该公司未按《公路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的要求，配备专职安全员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的规定。

（3）未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未按照施工方案要求完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公路工程施工劳务合作合同》的相关条款。经调查，现场搭设支架高度为4.8米，单层水平杆高度为1.5米，从搭设第三层水平杆开始，施工人员作业点距离基准面（地面）高度超过2米，应当设置相应的作业平台（脚手板）和人行通道。对此，《现浇连续箱梁施工方案》已作出相应要求，并明确“禁止在栏杆钢筋模板及支撑杆上作业”，但施工人员在搭设支架时，不但未按要求铺设脚手板，而且直接站在水平杆上进行作业。

（4）未将被派遣的劳动者纳入本单位施工人员进行统一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

（5）工人违反操作规程，未正确使用安全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
的规定 。在调查中发现，该工地的大多数工人在上下支架的过程中均未按要求系挂安全带，而是在上到支架顶部开始作业的时候才将安全带系在支架上。

（6）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
的规定。

2.天津鼎维固公司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分包单位南京恒地公司的协作单位天津鼎维固公司已制订《质量问题处理及质量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劳动保护和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安全生产教育制度》、《施工现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已组织从业人员参与总包中铁二十三局的身体健康检查；已为相关从业人员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已设置项目负责人等安全管理人员。

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未制订本单位的外派技术服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的规定。

在调查过程中，天津鼎维固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现场管理人员对于本单位员工张富奎的工作职责和性质发生争议，其争议的根本原因就是天津鼎维固公司未明确外派技术服务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同时，因未明确张富奎的工作性质，导致在招聘张富奎时未进行针对性的身体检查，未排除其具有相关职业禁忌症的可能性。

（2）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订本单位的外派技术服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二）项
的规定。

（3）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
的规定。

（4）张富奎违反操作规程，未正确使用安全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
的规定 。

3.中铁二十三局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总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设立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并按照要求配备相关管理人员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相关人员资质齐全。中铁二十三局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已完善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分部分项工程已依法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有经过开工审批；开工前有组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有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施工技术交底；主要负责人有履行相关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存在的问题：

该单位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无重大缺失，但项目负责人和现场管理人员存在未认真、到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情节，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负责人履行相关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
的规定。经查，项目负责人有经常性到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但是针对工地现场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操作规程、施工人员未规范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施工人员未严格按施工方案施工等隐患未予以发现并及时消除，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
的规定。经查，专职安全员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经常性到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事发当日的8时许其专职安全员亦有到事发工地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但是其专职安全员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对该工地存在的未按照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工人在上下支架的过程中未挂系安全带、施工人员在搭设支架时未铺设脚手板作为作业平台等安全事故隐患未予以排查，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4. 广东翔飞公司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监理单位广东翔飞公司设立北三环高速公路JL01总监办，项目总监陈磊，副总监韩洪乙，下设若干标段驻地监理组，其中SG01合同段驻地监理组组长姜国顺，组员黄国熙。以上人员资质齐全。广东翔飞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北三环高速公路JL01总监办有制定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监理巡查、旁站制度；有按计划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有进行施工方案审查；有进行开工前准备工作检查；有进行形式审批；有按要求落实监理巡查旁站制度，有详细的监理日志记录；主要负责人有组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存在的问题：

该单位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无重大缺失，但项目负责人和现场监理人员存在未认真、到位履行监理职责的情节，具体情况如下：

施工过程监理不严，未及时发现并纠正作业人员违反相关规范和施工方案施工的行为，未能有效监督施工安全方案的落实。事发工地存在未严格按相关作业规范进行施工、未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未按照施工方案要求完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2017年4月5日和6日，监理人员曾到事发工地履行监理职责，但未发现上述隐患，未正确执行安全监理计划 ，履职不到位 ，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的规定。

（五）行政监管单位调查情况

经调查，事故工程相关招投标及工程发包、监理委托程序未见异常。事故工程的《施工许可申请书》显示，该工程经国家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国土资源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批准建设，安全生产监督单位为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我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履行该项目的监管职责。

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简称“省质监站”）是代表政府对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的公益一类正处级事业单位，隶属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依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委托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具体工作的通知》（粤交安〔2014〕363号）文件精神，省交通运输厅委托省质监站具体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依据《广东省质监站关于<广州市交通质监站关于承担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荔城-花都北兴段）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请示>的复函》（粤交监督函〔2014〕1号）文件精神，省质监站复函称上述工程已由该站委托给广州市交通质监站负责工程质量监督，但未明确列明包含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而市交通质监站认为其只履行该项目的质量监督职责，不需要履行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够明晰，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未能有效落实。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4月6日7时40分许，阴。中铁二十三局安全员郑镜州依职责对Z匝道第六联20-21#墩之间的支架搭设工地进行例行巡查，在口头要求现场工人应当注意安全后，于8时许离开该工地。此时该支架搭设工地共有南京恒地公司的架子工陈加勇、尤恒江和天津鼎维固公司的技术服务人员范召银、张富奎等4名施工工人，支架外有吊车司机1名。

8时30分左右，天空变黑，将下雨。支架搭设工陈加勇、尤恒江、张富奎正在支架顶部（距离地面5米）摆放工字钢。陈加勇位于（27,10）附近，尤恒江和张富奎位于（11,8）到（12,9）区域的顶部正在摆放工字钢；张富奎负责指导，尤恒江负责按照张富奎的要求摆放工字钢到指定位置；范召银穿过支架底部到了该工地的西部靠近树林侧（仍在支架内）。郑镜州因准备回值班室路过支架搭设工地，见陈加勇等人仍在支架顶部施工，便喊“天快下雨了，要停止作业”后继续向值班室赶去。

在支架顶部，张富奎正在指导尤恒江摆放工字钢。不久，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张富奎、尤恒江2人准备摆最近的一根工字钢（该工字钢位于南北第11根立杆和第12根立杆之间）。尤恒江计划把这根工字钢摆好了才回去，位于尤恒江身后的张富奎（此时位于支架顶部第四层水平杆上，距离地面高度约4.8米）就自己先下去了。此时，尤恒江听到身后呼的一声，回头一看，张富奎已经掉到了地面。在此过程中，郑镜州在离开该工地的回头恰好看到张富奎的身体经过第二层水平杆（距离地面约1.8米）的位置，且身体呈倾斜状。

张富奎坠落地面后尤恒江、陈加勇等人立刻从支架顶撤回地面观察情况，范召银、郑镜州也立刻赶到事发点，发现张富奎头部撞击到（11,7）立杆和（12,7）立杆之间的第一层水平杆（高度0.3米）离（12,7）立杆0.5米处，现场流血很多。范召银抱住张富奎，喊了他两声，张富奎已无回应。

范召银电话报告鼎维固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张笑寒，同时郑镜州电话报告给二十三局的刘海兵、陈松奇和王晓文等人。

随后，120急救人员和公安人员先后达到事故现场。120急救人员经检查，确认张富奎当场死亡。公安人员在经现场勘察后确认张富奎死亡，并出具死亡证明，死因为“高坠死亡”。

综上，张富奎在从支架4.8米高处的水平杆上往下攀爬撤回到3.3米高处的水平杆的过程中，不慎坠落，在坠至地面时头部撞击到离地面0.3米高的支架水平杆致当场死亡。

死者基本情况：张富奎，男，52岁，身份证号：532125196409150318，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人，该项目分包单位南京恒地公司的协作单位天津鼎维固公司员工。

（二）事故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积极与张富奎家属协调善后事宜。4月6日晚，张富奎家属达到广州，4月7日上午，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同日下午，张富奎遗体火化。8日，张富奎家属已经返回老家。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调查人员立即对有关单位、人员展开调查。经调查，事故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
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张富奎在从4.8米高处往下攀爬撤回到地面的过程中，因未按要求系挂安全带不慎坠落，同时因支架内未按要求铺设脚手板予以阻挡，张富奎坠落至地面时头部撞击到离地面0.3米的支架水平杆，致其当场死亡。

（二）间接原因

1.施工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淡薄，长期违反规定，不按要求系挂安全带从事高处作业。经调查，无论是南京恒地公司的陈加勇、尤恒江还是天津鼎维固公司的张富奎、张笑寒等人在上下支架的过程中均不系挂安全带，而是直接从沿着支架的支撑杆移动，仅在上支架到顶部开始作业的时候才将安全带系在支架上。

2.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南京恒地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严格按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未按施工方案完善安全防护措施，未对被派遣的劳动者纳入本单位员工队伍进行有效的统一管理。南京恒地公司该项目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天津鼎维固公司未制订本单位的外派技术服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现场搭设支架作业的操作规程，该项目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中铁二十三局SG01项目经理部主要负责人履行相关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中铁二十三局SG01项目经理部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广东翔飞公司有关监理人员在施工过程监理不严，未严格落实《安全监理计划》。

3.行业监管责任不明晰，施工安全监管落实不到位

依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委托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具体工作的通知》（粤交安〔2014〕363号）文件精神，省交通运输厅已明确委托省交通质监站具体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但是依据《广东省质监站关于<广州市交通质监站关于承担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荔城-花都北兴段）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请示>的复函》（粤交监督函〔2014〕1号）文件精神，省交通质监站仅将上述工程质量监督委托给广州市交通质监站，并未明确列明包含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依此，市交通质监站认为对该项目其只履行质量监督职责而不需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同时该项目从立项到施工的审批机关均为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我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履行该项目的质量和安全监管职责。因此，该工程项目行业安全监管责任不清，事实处于无监管状态。
四、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4•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意见。

1.南京恒地公司
南京恒地公司，作为涉事项目劳务分包单位，未建立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严格按相关作业规范进行施工 、未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未按照施工方案要求完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未对被派遣的劳动者进行统一管理，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给予南京恒地公司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天津鼎维固公司
天津鼎维固公司，作为该项目所使用物资的出租方，依合同派遣技术服务人员到涉事工地进行技术指导，未制订本单位的外派技术服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给予天津鼎维固公司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广东省翔飞公司

广东省翔飞公司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无重大缺失，但项目总监办管理人员在监理过程中履行职责不认真，建议广东省翔飞公司本事故项目总监办向上级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进行内部整顿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4、中铁二十三局

中铁二十三局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无重大缺失，但项目部管理人员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履行职责不认真的情况，建议本事故项目经理部向上级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进行内部整顿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二）对事故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1. 南京恒地公司（1人）

郑楚荣，作为南京恒地公司涉事项目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给予郑楚荣处以其2016年年度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同时建议由南京恒地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郑楚荣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2. 天津鼎维固公司（2人)

（1）张笑寒
张笑寒，作为天津鼎维固公司现场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给予张笑寒处以其2016年年度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2）张富奎

张富奎，天津鼎维固公司现场作业人员，负责指导南京恒地公司施工人员搭设支架，因工作性质需要，其进行高处作业。在从高处下撤到地面的过程中，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鉴于其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3.广东翔飞公司（2人）

（1）陈磊，广东翔飞公司职工，北三环高速公路JL01合同段的项目总监，该监理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陈磊未认真履行职责，未督促、检查本监理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作业人员违反相关规范和施工方案施工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给予陈磊处以其2016年年度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2）黄锦熙，广东翔飞公司职工，北三环高速公路JL01合同段的监理员。黄锦熙作为监理单位本监理项目的现场监理员，未认真履行职责，检查本监理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作业人员违反相关规范和施工方案施工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并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广东翔飞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黄锦熙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4.中铁二十三局（3人）

（1）江勇，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合同段项目经理。江勇作为涉事合同段项目经理，是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该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江勇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建议由花都区安监局对江勇处2016年年收入30%的罚款。

（2）陈松奇，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合同段的现场负责人。陈松奇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未发现并纠正施工班组违反施工方案施工的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陈松奇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3）郑镜州，北三环高速公路SG01合同段专职安全员，事发当天该支架搭设施工现场当班安全员。郑镜州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未认真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发现并纠正施工班组违反施工方案施工的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郑镜州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事故调查组。

六、整改措施
（一）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切实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尤其是要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切实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将三级教育落到实处，要切实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履职管理的能力，切实提高一线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按章作业的习惯，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现场。施工单位在开工前要将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落到实处，要切实让各级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吃透方案，保证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施工方案作业。

（二）明确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当前，有多个国家、省、市级重点项目在我区建设，但相关项目施工安全行政监管主体不清晰，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能落到实处。为明确相关项目的施工安全监管责任主体，有效监管防控重点交通项目施工安全事故再次发生，区安委办应将该问题专题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区委区政府有必要向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反映并予以厘清解决；区交通局要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做好协调，明确相关项目的施工安全监管责任；区交通重点项目办发挥区一级部门的作用，推动区内重点项目的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同时各行业监管部门要牢固树立“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观念，按照《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办公室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花都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通知》和区编委《关于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通知》要求，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

（三）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

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尤其是行业监管部门要大力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不断增强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工程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宣传普及安全生产和风险防控知识。

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4•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17年7月18日
� 《关于上报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而起工程项目申请报告的请示》（粤发该交通〔2011〕60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省广州增城沙庄到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荔城到花都北兴段）项目核准的批复》（法改基础〔2012〕2214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40338242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贵溪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孙圣杰，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壹亿捌仟伍佰万元，成立日期：2002年6月11日，营业期限：2002年6月11日至永久，经营范围：铁路、公路、市政、房建、水利水电、矿山、机电安装的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基与路面、桥梁、隧道、机场场道、钢结构、城市轨道交通、混凝土预制件、预应力、土石方等工程施工专业承包；建材加工生产及销售；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钢轨、电子及通信产品；工程信息及技术咨询；投资管理和受托资产的经营管理及服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建筑用花岗石矿开采；房地产开发经营。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231130646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范屋路37号之一C栋，法定代表人：田可耕，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成立日期：1997年7月23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全国范围内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施工监理。广东翔飞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具有公路工程甲级资质。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080291281N，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飞路8号404-2室，法定代表人：许菲菲，注册资本：500万元整，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2日，营业期限：2013年11月12日至******，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提供建筑劳务服务；建筑设备、建筑材料销售。南京恒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具有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52802068，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海缘路199号滨海国际企业大道E2-16，法定代表人：张文马，注册资本：壹亿叁仟捌佰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日，营业期限：2012年11月1日至2062年10月31日，经营范围：承揽脚手架、建筑模板和各类支撑工程施工；劳动服务；脚手架、建筑模板和各类支撑系统及相关设备、设施、部件、配件、零件和相关专用工具的租赁、销售、安装、移动、拆除、维护、维修；相关技术和系统解决的涉及、研发、咨询、转让和相关技术服务；代理相关货物、服务和工程的招标与投标。天津鼎维固模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